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坤鋐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複代理人    張凱琳律師

被      告  龍鑫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美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權利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

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4萬7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39,01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一）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16,096元整，及其中632,481元

部分自附表編號1至18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暨其餘部

分自民國112年4月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

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

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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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將所有之溫水游泳池及內部相關設施（下稱系爭游

泳池）委由被告營運，兩造於111年1月3日簽訂「溫水游

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期

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共分2期，每期1

年，並於111年1月6日完成點交，依約被告應給付2期權利

金共90萬元與原告，被告應負擔系爭游泳池之管理維護責

任，並得對外營業收益，且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契

約之內容包含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即系爭契約之投

標須知、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均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則依系

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內容詳如附件

一），可知系爭游泳池之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

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其中電費計價公式

（a）「基本電費」、（b）「流動電費」（c）「超約附

加費」等項目之定義，係指「費率」，而非「電費金

額」、將各該項目電費費率乘以游泳池實際用電度數加總

調整後，即為被告應按月給付予原告之電費金額。原告前

雖循游泳池委託營運之往例，暫以台電電費單按比例換算

111年1-4月游泳池電費金額，然嗣查知前揭系爭契約投標

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中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

式，為保兩造之權益，原告乃主動以函文通知被告有關系

爭採購契約所定游泳池電費正確計徵方式，並聲明兩造應

依約履行之本旨，俾利被告補繳短納之111年1至4月電費

及兩造後續合作依循等事宜，被告竟誤會原告欲變更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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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反要求原告依變更契約程序處理，且非但未補足短

繳之電費，甚而全未繳納自111年5月起之電費，屢經原告

催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能依約陸續計罰限期改善罰款，

並於催告達3次仍未見改善後，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

12款約定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號函通

知被告自112年1月6日起暫停執行系爭契約，詎被告仍置

若罔聞，原告僅能再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

以112年2月14日興國總字第1120000967號函終止系爭契

約，系爭契約效力業於112年2月18日終止。嗣原告通知被

告於112年3月15日為點交，然被告未派員出席點交程序。

（二）被告仍積欠原告如下款項：　　　　

    1.電費及利息共新臺幣（下同）632,481元：

　　　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系爭游泳池之電費

自點交日起均由被告負擔，且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

式，原告並多次通知被告應依約履行電費計徵並繳納，已

如前述。而系爭游泳池之用電有「A電錶」、「B電錶」計

算，是計算本件電費時應以A、B電錶之度數相加，並乘以

每度電價，始能得出正確電費，且111年1至9月均須扣除

司令台及抽水馬達用電之電費1,948元，同年10月因系爭

游泳池與原告電路分流作業於10月中旬完成，則僅須扣除

974元，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2月為止則無須再扣除前開

電費。又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

進行修繕更新，是此期間電費予以扣除，請求被告給付短

繳之電費632,48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2.水費4,150元：

　　　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系爭游泳池之

水費自點交日起由被告負擔，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

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故兩造於111年12

月12日召開協調會，合意免除111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3

1日之水費負擔，然查系爭契約既於112年2月18日始終

止，被告依約仍應繳納二月水費：112年1月6日至11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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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共11日）1,540元（計算式：當期水費3,776元÷

當期用水27日×11）、三月水費：112年1月17日至112年2

月17日（共32日）2,610元，合計共4,150元，惟迄今未獲

給付。

    3.權利金53,014元及滯納金13,950元：

      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權利金總額為90萬元，第5條第1項第2

款第1目B.則約定第2期權利金應於第1期終止前1周內繳

納，徵諸系爭契約第1期到期日為111年12月31日，則被告

繳納112年權利金之期限應為111年12月31日。而因系爭游

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兩

造於協調會合意原告無須負擔此期間之權利金，被告依約

仍應繳納112年1月6日至112年2月17日之權利金共53,014

元【計算式：（450,000元/365日）×43日=53,014元】，

然迄今未獲清償。又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C.

約定：「廠商未在期限內繳納該期契約價金（權利金）

者，每逾一日機關加收全年該期契約價金千分之一為滯納

金，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機關得逕行終止契約，收回經營

權並沒收履約保證金。」，被告未依約繳納前開權利金，

經原告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 號函催

告，仍未獲給付，則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按日給付滯

納金至系爭契約之終止日即112年2月18日，此部分原告僅

請求31日之滯納金13,950元【計算式：450,000元x1%）×3

1 日=13,950元】及遲延利息。

　　4.罰款12,500元：

　　　因被告積欠電費，原告前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

16條第2項約定（內容詳附件二）以111年11月16日興國總

字第1110008409號函予以警告並限期改善，然未獲置理；

原告復以111年12月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944號函第2次

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按日計罰

1,000元，合計5,000元之罰款，亦未見改善；原告再以11

1年12月13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188號函第3次警告限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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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並於111年12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按日計罰1,500元，

合計7,500元之罰款；是原告計罰限期改善罰款，於前揭

約定均無不合，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罰款共12,500元及遲

延利息，應屬有據。

　　5.房屋稅22,921元：

　　　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1條第3項第8款約定：

「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即被告）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

用歸乙方所有。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營

運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可知被告營運游泳池期間（11

1年1月1日至112年2月17日），應由被告負擔房屋稅之繳

納，而系爭游泳池於112年房屋稅繳款書核定房屋稅金額

為22,921元，並展延繳納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業經原

告於112年6月2日以興國總字第1120004147號函通知被告

限期繳納，然被告置之不理，遂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代

為繳納，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22,921元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所述，被告共積欠如附表所示電費、水費、權利金、

滯納金、限期改善罰款、房屋稅合計739,016元及遲延利

息未清償，原告爰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等

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原告寄發

予被告之函文、協調會議、系爭游泳池每月用電度數及費用

表、台電電費繳費通知單、台水水費通知單、房屋稅繳款

書、繳納房屋稅憑證、收發文簿冊等影本在卷可佐，而被告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

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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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23

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上揭系爭契約

之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並已如附表所示之函文通知被

告給付，則原告請求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件一：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

第4項：「委託營運標的物（即系爭游泳池）所衍生各項維護、

保養、修繕、保管、保險及電話費等於點交日起概由廠商負

擔。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

廠商負擔，電費並自機關通知日起5日內，向機關繳納。游泳池

每月電費計算公式為：【（a）+（b）+（c）】*實際用電度

數，a=基本電費（平均每度分擔1.14元）；b=流動電費（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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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表

際用電度數乘以台電高壓用電戶尖峰時段（7:30~22:30）每度

電費計價，夏月（6~9月）每度3.29元，非夏月（夏月以外其他

月份）每度3.17元；c=超約附加費（平均每度分擔 0.26元）

（計算公式依台電公告調整）」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

條第2項約定：「壹拾陸、合約罰則：…乙方（按：即被告）違

反契約之各項規定時，甲方得提出第一次警告，以及第一次限

期改善，並請乙方於期限內改進之；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甲

方得提出第二次警告，以及第二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0

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仍未於期

限內改善10者，甲方得提第三次警告，以及第三次限期改善，

並得每日罰款1,5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

止，若乙方仍未於期限內改善，甲方得中止契約並沒收保證

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編

號

請求細項 請求金額

（新臺幣/

元）

原告催告被

告之函文出

處

被告收受原告通

知函文日期/回證

出處

函文所載繳

費限期

利息起算日

（民國）

1 111.1電費 28,20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2 111.2電費 33,857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3 111.3電費 29,376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4 111.4電費 27,6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5 111.5電費 71,392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6 111.6電費 43,57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7 111.7電費 43,2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8 111.8電費 16,575 原證2-3 111.9.16/陳證7 文到7日內 111.9.24

9 111.9電費 29,321 原證2-4 111.10.21/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0.27

10 111.10電費 53,670 原證2-5 111.11.4/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1.10

11 111.11電費 69,510 原證2-6 111.12.16/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2.22

12 111.12電費 53,30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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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2.1.6~112.

1.31電費

84,782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4 112.2.1~112.

2.17電費

47,96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5 112.1.6~112.

2.17水費

4,1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6 112.1.6~112.

2.17權利金

53,014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7 滯納金(31日) 13,9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8 111.12.8~11

1.12.12

111.12.15~11

1.12.19

罰款

12,50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9 房屋稅 22,921 原證9 112.6.5/陳證3 112.6.30前 112.7.1

合計 73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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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侯坤鋐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複代理人    張凱琳律師
被      告  龍鑫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權利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4萬7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39,01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16,096元整，及其中632,481元部分自附表編號1至18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暨其餘部分自民國112年4月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將所有之溫水游泳池及內部相關設施（下稱系爭游泳池）委由被告營運，兩造於111年1月3日簽訂「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共分2期，每期1年，並於111年1月6日完成點交，依約被告應給付2期權利金共90萬元與原告，被告應負擔系爭游泳池之管理維護責任，並得對外營業收益，且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契約之內容包含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即系爭契約之投標須知、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均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則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內容詳如附件一），可知系爭游泳池之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其中電費計價公式（a）「基本電費」、（b）「流動電費」（c）「超約附加費」等項目之定義，係指「費率」，而非「電費金額」、將各該項目電費費率乘以游泳池實際用電度數加總調整後，即為被告應按月給付予原告之電費金額。原告前雖循游泳池委託營運之往例，暫以台電電費單按比例換算111年1-4月游泳池電費金額，然嗣查知前揭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中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為保兩造之權益，原告乃主動以函文通知被告有關系爭採購契約所定游泳池電費正確計徵方式，並聲明兩造應依約履行之本旨，俾利被告補繳短納之111年1至4月電費及兩造後續合作依循等事宜，被告竟誤會原告欲變更契約約定，反要求原告依變更契約程序處理，且非但未補足短繳之電費，甚而全未繳納自111年5月起之電費，屢經原告催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能依約陸續計罰限期改善罰款，並於催告達3次仍未見改善後，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號函通知被告自112年1月6日起暫停執行系爭契約，詎被告仍置若罔聞，原告僅能再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2年2月14日興國總字第1120000967號函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效力業於112年2月18日終止。嗣原告通知被告於112年3月15日為點交，然被告未派員出席點交程序。
（二）被告仍積欠原告如下款項：　　　　
    1.電費及利息共新臺幣（下同）632,481元：
　　　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系爭游泳池之電費自點交日起均由被告負擔，且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原告並多次通知被告應依約履行電費計徵並繳納，已如前述。而系爭游泳池之用電有「A電錶」、「B電錶」計算，是計算本件電費時應以A、B電錶之度數相加，並乘以每度電價，始能得出正確電費，且111年1至9月均須扣除司令台及抽水馬達用電之電費1,948元，同年10月因系爭游泳池與原告電路分流作業於10月中旬完成，則僅須扣除974元，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2月為止則無須再扣除前開電費。又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是此期間電費予以扣除，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電費632,48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2.水費4,150元：
　　　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系爭游泳池之水費自點交日起由被告負擔，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故兩造於111年12月12日召開協調會，合意免除111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31日之水費負擔，然查系爭契約既於112年2月18日始終止，被告依約仍應繳納二月水費：112年1月6日至112年1月16日（共11日）1,540元（計算式：當期水費3,776元÷當期用水27日×11）、三月水費：112年1月17日至112年2月17日（共32日）2,610元，合計共4,150元，惟迄今未獲給付。
    3.權利金53,014元及滯納金13,950元：
      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權利金總額為90萬元，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B.則約定第2期權利金應於第1期終止前1周內繳納，徵諸系爭契約第1期到期日為111年12月31日，則被告繳納112年權利金之期限應為111年12月31日。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兩造於協調會合意原告無須負擔此期間之權利金，被告依約仍應繳納112年1月6日至112年2月17日之權利金共53,014元【計算式：（450,000元/365日）×43日=53,014元】，然迄今未獲清償。又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C. 約定：「廠商未在期限內繳納該期契約價金（權利金）者，每逾一日機關加收全年該期契約價金千分之一為滯納金，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機關得逕行終止契約，收回經營權並沒收履約保證金。」，被告未依約繳納前開權利金，經原告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 號函催告，仍未獲給付，則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按日給付滯納金至系爭契約之終止日即112年2月18日，此部分原告僅請求31日之滯納金13,950元【計算式：450,000元x1%）×31 日=13,950元】及遲延利息。
　　4.罰款12,500元：
　　　因被告積欠電費，原告前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內容詳附件二）以111年11月1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409號函予以警告並限期改善，然未獲置理；原告復以111年12月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944號函第2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按日計罰1,000元，合計5,000元之罰款，亦未見改善；原告再以111年12月13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188號函第3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按日計罰1,500元，合計7,500元之罰款；是原告計罰限期改善罰款，於前揭約定均無不合，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罰款共12,500元及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5.房屋稅22,921元：
　　　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1條第3項第8款約定：「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即被告）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用歸乙方所有。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營運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可知被告營運游泳池期間（111年1月1日至112年2月17日），應由被告負擔房屋稅之繳納，而系爭游泳池於112年房屋稅繳款書核定房屋稅金額為22,921元，並展延繳納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業經原告於112年6月2日以興國總字第1120004147號函通知被告限期繳納，然被告置之不理，遂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代為繳納，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22,921元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所述，被告共積欠如附表所示電費、水費、權利金、滯納金、限期改善罰款、房屋稅合計739,016元及遲延利息未清償，原告爰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原告寄發予被告之函文、協調會議、系爭游泳池每月用電度數及費用表、台電電費繳費通知單、台水水費通知單、房屋稅繳款書、繳納房屋稅憑證、收發文簿冊等影本在卷可佐，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2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並已如附表所示之函文通知被告給付，則原告請求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件一：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委託營運標的物（即系爭游泳池）所衍生各項維護、保養、修繕、保管、保險及電話費等於點交日起概由廠商負擔。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電費並自機關通知日起5日內，向機關繳納。游泳池每月電費計算公式為：【（a）+（b）+（c）】*實際用電度數，a=基本電費（平均每度分擔1.14元）；b=流動電費（依實際用電度數乘以台電高壓用電戶尖峰時段（7:30~22:30）每度電費計價，夏月（6~9月）每度3.29元，非夏月（夏月以外其他月份）每度3.17元；c=超約附加費（平均每度分擔 0.26元）（計算公式依台電公告調整）」









附件二：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壹拾陸、合約罰則：…乙方（按：即被告）違反契約之各項規定時，甲方得提出第一次警告，以及第一次限期改善，並請乙方於期限內改進之；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甲方得提出第二次警告，以及第二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0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仍未於期限內改善10者，甲方得提第三次警告，以及第三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5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乙方仍未於期限內改善，甲方得中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附表
		編號

		請求細項

		請求金額
（新臺幣/元）

		原告催告被告之函文出處

		被告收受原告通知函文日期/回證出處

		函文所載繳費限期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111.1電費

		28,20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2

		111.2電費

		33,857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3

		111.3電費

		29,376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4

		111.4電費

		27,6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5

		111.5電費

		71,392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6

		111.6電費

		43,57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7

		111.7電費

		43,2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8

		111.8電費

		16,575

		原證2-3

		111.9.16/陳證7

		文到7日內

		111.9.24



		9

		111.9電費

		29,321

		原證2-4

		111.10.21/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0.27



		10

		111.10電費

		53,670

		原證2-5

		111.11.4/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1.10



		11

		111.11電費

		69,510

		原證2-6

		111.12.16/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2.22



		12

		111.12電費

		53,30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3

		112.1.6~112.1.31電費

		84,782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4

		112.2.1~112.2.17電費

		47,96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5

		112.1.6~112.2.17水費

		4,1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6

		112.1.6~112.2.17權利金

		53,014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7

		滯納金(31日)

		13,9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8

		111.12.8~111.12.12
111.12.15~111.12.19
罰款

		12,50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9

		房屋稅

		22,921

		原證9

		112.6.5/陳證3

		112.6.30前

		112.7.1



		合計

		


		739,01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侯坤鋐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複代理人    張凱琳律師
被      告  龍鑫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權利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
    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4萬7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39,01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一）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16,096元整，及其中632,481元
    部分自附表編號1至18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暨其餘部
    分自民國112年4月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
    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
    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將所有之溫水游泳池及內部相關設施（下稱系爭游
      泳池）委由被告營運，兩造於111年1月3日簽訂「溫水游
      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期
      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共分2期，每期1
      年，並於111年1月6日完成點交，依約被告應給付2期權利
      金共90萬元與原告，被告應負擔系爭游泳池之管理維護責
      任，並得對外營業收益，且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契
      約之內容包含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即系爭契約之投
      標須知、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均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則依系
      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內容詳如附件
      一），可知系爭游泳池之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
      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其中電費計價公式（
      a）「基本電費」、（b）「流動電費」（c）「超約附加
      費」等項目之定義，係指「費率」，而非「電費金額」、
      將各該項目電費費率乘以游泳池實際用電度數加總調整後
      ，即為被告應按月給付予原告之電費金額。原告前雖循游
      泳池委託營運之往例，暫以台電電費單按比例換算111年1
      -4月游泳池電費金額，然嗣查知前揭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
      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中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為
      保兩造之權益，原告乃主動以函文通知被告有關系爭採購
      契約所定游泳池電費正確計徵方式，並聲明兩造應依約履
      行之本旨，俾利被告補繳短納之111年1至4月電費及兩造
      後續合作依循等事宜，被告竟誤會原告欲變更契約約定，
      反要求原告依變更契約程序處理，且非但未補足短繳之電
      費，甚而全未繳納自111年5月起之電費，屢經原告催告仍
      置之不理，原告僅能依約陸續計罰限期改善罰款，並於催
      告達3次仍未見改善後，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
      定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號函通知被告
      自112年1月6日起暫停執行系爭契約，詎被告仍置若罔聞
      ，原告僅能再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2年
      2月14日興國總字第1120000967號函終止系爭契約，系爭
      契約效力業於112年2月18日終止。嗣原告通知被告於112
      年3月15日為點交，然被告未派員出席點交程序。
（二）被告仍積欠原告如下款項：　　　　
    1.電費及利息共新臺幣（下同）632,481元：
　　　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系爭游泳池之電費
      自點交日起均由被告負擔，且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
      ，原告並多次通知被告應依約履行電費計徵並繳納，已如
      前述。而系爭游泳池之用電有「A電錶」、「B電錶」計算
      ，是計算本件電費時應以A、B電錶之度數相加，並乘以每
      度電價，始能得出正確電費，且111年1至9月均須扣除司
      令台及抽水馬達用電之電費1,948元，同年10月因系爭游
      泳池與原告電路分流作業於10月中旬完成，則僅須扣除97
      4元，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2月為止則無須再扣除前開電
      費。又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
      行修繕更新，是此期間電費予以扣除，請求被告給付短繳
      之電費632,48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2.水費4,150元：
　　　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系爭游泳池之
      水費自點交日起由被告負擔，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
      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故兩造於111年12
      月12日召開協調會，合意免除111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3
      1日之水費負擔，然查系爭契約既於112年2月18日始終止
      ，被告依約仍應繳納二月水費：112年1月6日至112年1月1
      6日（共11日）1,540元（計算式：當期水費3,776元÷當期
      用水27日×11）、三月水費：112年1月17日至112年2月17
      日（共32日）2,610元，合計共4,150元，惟迄今未獲給付
      。
    3.權利金53,014元及滯納金13,950元：
      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權利金總額為90萬元，第5條第1項第2
      款第1目B.則約定第2期權利金應於第1期終止前1周內繳納
      ，徵諸系爭契約第1期到期日為111年12月31日，則被告繳
      納112年權利金之期限應為111年12月31日。而因系爭游泳
      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兩造
      於協調會合意原告無須負擔此期間之權利金，被告依約仍
      應繳納112年1月6日至112年2月17日之權利金共53,014元
      【計算式：（450,000元/365日）×43日=53,014元】，然
      迄今未獲清償。又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C. 約
      定：「廠商未在期限內繳納該期契約價金（權利金）者，
      每逾一日機關加收全年該期契約價金千分之一為滯納金，
      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機關得逕行終止契約，收回經營權並
      沒收履約保證金。」，被告未依約繳納前開權利金，經原
      告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 號函催告，仍
      未獲給付，則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按日給付滯納金至
      系爭契約之終止日即112年2月18日，此部分原告僅請求31
      日之滯納金13,950元【計算式：450,000元x1%）×31 日=1
      3,950元】及遲延利息。
　　4.罰款12,500元：
　　　因被告積欠電費，原告前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
      16條第2項約定（內容詳附件二）以111年11月16日興國總
      字第1110008409號函予以警告並限期改善，然未獲置理；
      原告復以111年12月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944號函第2次
      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按日計罰
      1,000元，合計5,000元之罰款，亦未見改善；原告再以11
      1年12月13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188號函第3次警告限期改
      善，並於111年12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按日計罰1,500元，
      合計7,500元之罰款；是原告計罰限期改善罰款，於前揭
      約定均無不合，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罰款共12,500元及遲
      延利息，應屬有據。
　　5.房屋稅22,921元：
　　　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1條第3項第8款約定：「
      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即被告）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用
      歸乙方所有。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營運
      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可知被告營運游泳池期間（111
      年1月1日至112年2月17日），應由被告負擔房屋稅之繳納
      ，而系爭游泳池於112年房屋稅繳款書核定房屋稅金額為2
      2,921元，並展延繳納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業經原告
      於112年6月2日以興國總字第1120004147號函通知被告限
      期繳納，然被告置之不理，遂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代為
      繳納，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22,921元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所述，被告共積欠如附表所示電費、水費、權利金、
      滯納金、限期改善罰款、房屋稅合計739,016元及遲延利
      息未清償，原告爰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等
      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原告寄發
    予被告之函文、協調會議、系爭游泳池每月用電度數及費用
    表、台電電費繳費通知單、台水水費通知單、房屋稅繳款書
    、繳納房屋稅憑證、收發文簿冊等影本在卷可佐，而被告已
    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23
    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上揭系爭契約
    之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並已如附表所示之函文通知被
    告給付，則原告請求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件一：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委託營運標的物（即系爭游泳池）所衍生各項維護、保養、修繕、保管、保險及電話費等於點交日起概由廠商負擔。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電費並自機關通知日起5日內，向機關繳納。游泳池每月電費計算公式為：【（a）+（b）+（c）】*實際用電度數，a=基本電費（平均每度分擔1.14元）；b=流動電費（依實際用電度數乘以台電高壓用電戶尖峰時段（7:30~22:30）每度電費計價，夏月（6~9月）每度3.29元，非夏月（夏月以外其他月份）每度3.17元；c=超約附加費（平均每度分擔 0.26元）（計算公式依台電公告調整）」 

附件二：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壹拾陸、合約罰則：…乙方（按：即被告）違反契約之各項規定時，甲方得提出第一次警告，以及第一次限期改善，並請乙方於期限內改進之；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甲方得提出第二次警告，以及第二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0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仍未於期限內改善10者，甲方得提第三次警告，以及第三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5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乙方仍未於期限內改善，甲方得中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附表
編號 請求細項 請求金額 （新臺幣/元） 原告催告被告之函文出處 被告收受原告通知函文日期/回證出處 函文所載繳費限期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111.1電費 28,20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2 111.2電費 33,857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3 111.3電費 29,376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4 111.4電費 27,6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5 111.5電費 71,392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6 111.6電費 43,57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7 111.7電費 43,2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8 111.8電費 16,575 原證2-3 111.9.16/陳證7 文到7日內 111.9.24 9 111.9電費 29,321 原證2-4 111.10.21/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0.27 10 111.10電費 53,670 原證2-5 111.11.4/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1.10 11 111.11電費 69,510 原證2-6 111.12.16/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2.22 12 111.12電費 53,30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3 112.1.6~112.1.31電費 84,782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4 112.2.1~112.2.17電費 47,96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5 112.1.6~112.2.17水費 4,1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6 112.1.6~112.2.17權利金 53,014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7 滯納金(31日) 13,9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8 111.12.8~111.12.12 111.12.15~111.12.19 罰款 12,50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9 房屋稅 22,921 原證9 112.6.5/陳證3 112.6.30前 112.7.1 合計  739,01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侯坤鋐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複代理人    張凱琳律師
被      告  龍鑫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權利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4萬7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39,01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16,096元整，及其中632,481元部分自附表編號1至18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暨其餘部分自民國112年4月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將所有之溫水游泳池及內部相關設施（下稱系爭游泳池）委由被告營運，兩造於111年1月3日簽訂「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共分2期，每期1年，並於111年1月6日完成點交，依約被告應給付2期權利金共90萬元與原告，被告應負擔系爭游泳池之管理維護責任，並得對外營業收益，且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契約之內容包含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即系爭契約之投標須知、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均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則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內容詳如附件一），可知系爭游泳池之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其中電費計價公式（a）「基本電費」、（b）「流動電費」（c）「超約附加費」等項目之定義，係指「費率」，而非「電費金額」、將各該項目電費費率乘以游泳池實際用電度數加總調整後，即為被告應按月給付予原告之電費金額。原告前雖循游泳池委託營運之往例，暫以台電電費單按比例換算111年1-4月游泳池電費金額，然嗣查知前揭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中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為保兩造之權益，原告乃主動以函文通知被告有關系爭採購契約所定游泳池電費正確計徵方式，並聲明兩造應依約履行之本旨，俾利被告補繳短納之111年1至4月電費及兩造後續合作依循等事宜，被告竟誤會原告欲變更契約約定，反要求原告依變更契約程序處理，且非但未補足短繳之電費，甚而全未繳納自111年5月起之電費，屢經原告催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能依約陸續計罰限期改善罰款，並於催告達3次仍未見改善後，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號函通知被告自112年1月6日起暫停執行系爭契約，詎被告仍置若罔聞，原告僅能再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2年2月14日興國總字第1120000967號函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效力業於112年2月18日終止。嗣原告通知被告於112年3月15日為點交，然被告未派員出席點交程序。
（二）被告仍積欠原告如下款項：　　　　
    1.電費及利息共新臺幣（下同）632,481元：
　　　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系爭游泳池之電費自點交日起均由被告負擔，且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原告並多次通知被告應依約履行電費計徵並繳納，已如前述。而系爭游泳池之用電有「A電錶」、「B電錶」計算，是計算本件電費時應以A、B電錶之度數相加，並乘以每度電價，始能得出正確電費，且111年1至9月均須扣除司令台及抽水馬達用電之電費1,948元，同年10月因系爭游泳池與原告電路分流作業於10月中旬完成，則僅須扣除974元，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2月為止則無須再扣除前開電費。又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是此期間電費予以扣除，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電費632,48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2.水費4,150元：
　　　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系爭游泳池之水費自點交日起由被告負擔，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故兩造於111年12月12日召開協調會，合意免除111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31日之水費負擔，然查系爭契約既於112年2月18日始終止，被告依約仍應繳納二月水費：112年1月6日至112年1月16日（共11日）1,540元（計算式：當期水費3,776元÷當期用水27日×11）、三月水費：112年1月17日至112年2月17日（共32日）2,610元，合計共4,150元，惟迄今未獲給付。
    3.權利金53,014元及滯納金13,950元：
      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權利金總額為90萬元，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B.則約定第2期權利金應於第1期終止前1周內繳納，徵諸系爭契約第1期到期日為111年12月31日，則被告繳納112年權利金之期限應為111年12月31日。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兩造於協調會合意原告無須負擔此期間之權利金，被告依約仍應繳納112年1月6日至112年2月17日之權利金共53,014元【計算式：（450,000元/365日）×43日=53,014元】，然迄今未獲清償。又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C. 約定：「廠商未在期限內繳納該期契約價金（權利金）者，每逾一日機關加收全年該期契約價金千分之一為滯納金，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機關得逕行終止契約，收回經營權並沒收履約保證金。」，被告未依約繳納前開權利金，經原告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 號函催告，仍未獲給付，則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按日給付滯納金至系爭契約之終止日即112年2月18日，此部分原告僅請求31日之滯納金13,950元【計算式：450,000元x1%）×31 日=13,950元】及遲延利息。
　　4.罰款12,500元：
　　　因被告積欠電費，原告前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內容詳附件二）以111年11月1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409號函予以警告並限期改善，然未獲置理；原告復以111年12月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944號函第2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按日計罰1,000元，合計5,000元之罰款，亦未見改善；原告再以111年12月13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188號函第3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按日計罰1,500元，合計7,500元之罰款；是原告計罰限期改善罰款，於前揭約定均無不合，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罰款共12,500元及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5.房屋稅22,921元：
　　　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1條第3項第8款約定：「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即被告）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用歸乙方所有。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營運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可知被告營運游泳池期間（111年1月1日至112年2月17日），應由被告負擔房屋稅之繳納，而系爭游泳池於112年房屋稅繳款書核定房屋稅金額為22,921元，並展延繳納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業經原告於112年6月2日以興國總字第1120004147號函通知被告限期繳納，然被告置之不理，遂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代為繳納，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22,921元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所述，被告共積欠如附表所示電費、水費、權利金、滯納金、限期改善罰款、房屋稅合計739,016元及遲延利息未清償，原告爰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原告寄發予被告之函文、協調會議、系爭游泳池每月用電度數及費用表、台電電費繳費通知單、台水水費通知單、房屋稅繳款書、繳納房屋稅憑證、收發文簿冊等影本在卷可佐，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2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並已如附表所示之函文通知被告給付，則原告請求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件一：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委託營運標的物（即系爭游泳池）所衍生各項維護、保養、修繕、保管、保險及電話費等於點交日起概由廠商負擔。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電費並自機關通知日起5日內，向機關繳納。游泳池每月電費計算公式為：【（a）+（b）+（c）】*實際用電度數，a=基本電費（平均每度分擔1.14元）；b=流動電費（依實際用電度數乘以台電高壓用電戶尖峰時段（7:30~22:30）每度電費計價，夏月（6~9月）每度3.29元，非夏月（夏月以外其他月份）每度3.17元；c=超約附加費（平均每度分擔 0.26元）（計算公式依台電公告調整）」









附件二：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壹拾陸、合約罰則：…乙方（按：即被告）違反契約之各項規定時，甲方得提出第一次警告，以及第一次限期改善，並請乙方於期限內改進之；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甲方得提出第二次警告，以及第二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0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仍未於期限內改善10者，甲方得提第三次警告，以及第三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5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乙方仍未於期限內改善，甲方得中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附表
		編號

		請求細項

		請求金額
（新臺幣/元）

		原告催告被告之函文出處

		被告收受原告通知函文日期/回證出處

		函文所載繳費限期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111.1電費

		28,20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2

		111.2電費

		33,857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3

		111.3電費

		29,376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4

		111.4電費

		27,6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5

		111.5電費

		71,392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6

		111.6電費

		43,57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7

		111.7電費

		43,2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8

		111.8電費

		16,575

		原證2-3

		111.9.16/陳證7

		文到7日內

		111.9.24



		9

		111.9電費

		29,321

		原證2-4

		111.10.21/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0.27



		10

		111.10電費

		53,670

		原證2-5

		111.11.4/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1.10



		11

		111.11電費

		69,510

		原證2-6

		111.12.16/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2.22



		12

		111.12電費

		53,30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3

		112.1.6~112.1.31電費

		84,782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4

		112.2.1~112.2.17電費

		47,96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5

		112.1.6~112.2.17水費

		4,1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6

		112.1.6~112.2.17權利金

		53,014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7

		滯納金(31日)

		13,9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8

		111.12.8~111.12.12
111.12.15~111.12.19
罰款

		12,50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9

		房屋稅

		22,921

		原證9

		112.6.5/陳證3

		112.6.30前

		112.7.1



		合計

		


		739,016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598號
原      告  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

法定代理人  侯坤鋐  
訴訟代理人  吳紀賢律師
複代理人    張凱琳律師
被      告  龍鑫運動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權利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4萬7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739,01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16,096元整，及其中632,481元部分自附表編號1至18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暨其餘部分自民國112年4月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前將所有之溫水游泳池及內部相關設施（下稱系爭游泳池）委由被告營運，兩造於111年1月3日簽訂「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共分2期，每期1年，並於111年1月6日完成點交，依約被告應給付2期權利金共90萬元與原告，被告應負擔系爭游泳池之管理維護責任，並得對外營業收益，且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約定契約之內容包含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即系爭契約之投標須知、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均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則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內容詳如附件一），可知系爭游泳池之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其中電費計價公式（a）「基本電費」、（b）「流動電費」（c）「超約附加費」等項目之定義，係指「費率」，而非「電費金額」、將各該項目電費費率乘以游泳池實際用電度數加總調整後，即為被告應按月給付予原告之電費金額。原告前雖循游泳池委託營運之往例，暫以台電電費單按比例換算111年1-4月游泳池電費金額，然嗣查知前揭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中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為保兩造之權益，原告乃主動以函文通知被告有關系爭採購契約所定游泳池電費正確計徵方式，並聲明兩造應依約履行之本旨，俾利被告補繳短納之111年1至4月電費及兩造後續合作依循等事宜，被告竟誤會原告欲變更契約約定，反要求原告依變更契約程序處理，且非但未補足短繳之電費，甚而全未繳納自111年5月起之電費，屢經原告催告仍置之不理，原告僅能依約陸續計罰限期改善罰款，並於催告達3次仍未見改善後，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號函通知被告自112年1月6日起暫停執行系爭契約，詎被告仍置若罔聞，原告僅能再依系爭契約第16條第1項第12款約定以112年2月14日興國總字第1120000967號函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效力業於112年2月18日終止。嗣原告通知被告於112年3月15日為點交，然被告未派員出席點交程序。
（二）被告仍積欠原告如下款項：　　　　
    1.電費及利息共新臺幣（下同）632,481元：
　　　依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規定，系爭游泳池之電費自點交日起均由被告負擔，且業已明確規範電費計徵方式，原告並多次通知被告應依約履行電費計徵並繳納，已如前述。而系爭游泳池之用電有「A電錶」、「B電錶」計算，是計算本件電費時應以A、B電錶之度數相加，並乘以每度電價，始能得出正確電費，且111年1至9月均須扣除司令台及抽水馬達用電之電費1,948元，同年10月因系爭游泳池與原告電路分流作業於10月中旬完成，則僅須扣除974元，自111年11月起至112年2月為止則無須再扣除前開電費。又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是此期間電費予以扣除，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電費632,481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2.水費4,150元：
　　　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約定系爭游泳池之水費自點交日起由被告負擔，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故兩造於111年12月12日召開協調會，合意免除111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31日之水費負擔，然查系爭契約既於112年2月18日始終止，被告依約仍應繳納二月水費：112年1月6日至112年1月16日（共11日）1,540元（計算式：當期水費3,776元÷當期用水27日×11）、三月水費：112年1月17日至112年2月17日（共32日）2,610元，合計共4,150元，惟迄今未獲給付。
    3.權利金53,014元及滯納金13,950元：
      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權利金總額為90萬元，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B.則約定第2期權利金應於第1期終止前1周內繳納，徵諸系爭契約第1期到期日為111年12月31日，則被告繳納112年權利金之期限應為111年12月31日。而因系爭游泳池前於111年12月17日至112年1月5日進行修繕更新，兩造於協調會合意原告無須負擔此期間之權利金，被告依約仍應繳納112年1月6日至112年2月17日之權利金共53,014元【計算式：（450,000元/365日）×43日=53,014元】，然迄今未獲清償。又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第2款第1目C. 約定：「廠商未在期限內繳納該期契約價金（權利金）者，每逾一日機關加收全年該期契約價金千分之一為滯納金，逾期超過一個月者，機關得逕行終止契約，收回經營權並沒收履約保證金。」，被告未依約繳納前開權利金，經原告以111年12月30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642 號函催告，仍未獲給付，則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按日給付滯納金至系爭契約之終止日即112年2月18日，此部分原告僅請求31日之滯納金13,950元【計算式：450,000元x1%）×31 日=13,950元】及遲延利息。
　　4.罰款12,500元：
　　　因被告積欠電費，原告前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內容詳附件二）以111年11月1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409號函予以警告並限期改善，然未獲置理；原告復以111年12月6日興國總字第1110008944號函第2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按日計罰1,000元，合計5,000元之罰款，亦未見改善；原告再以111年12月13日興國總字第1110009188號函第3次警告限期改善，並於111年12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按日計罰1,500元，合計7,500元之罰款；是原告計罰限期改善罰款，於前揭約定均無不合，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罰款共12,500元及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5.房屋稅22,921元：
　　　依系爭契約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1條第3項第8款約定：「合約存續期間內，乙方（即被告）經管游泳池收取之費用歸乙方所有。各項應繳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及其他營運費用均由乙方負擔。」，可知被告營運游泳池期間（111年1月1日至112年2月17日），應由被告負擔房屋稅之繳納，而系爭游泳池於112年房屋稅繳款書核定房屋稅金額為22,921元，並展延繳納期間至112年6月30日止，業經原告於112年6月2日以興國總字第1120004147號函通知被告限期繳納，然被告置之不理，遂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代為繳納，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房屋稅22,921元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所述，被告共積欠如附表所示電費、水費、權利金、滯納金、限期改善罰款、房屋稅合計739,016元及遲延利息未清償，原告爰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原告寄發予被告之函文、協調會議、系爭游泳池每月用電度數及費用表、台電電費繳費通知單、台水水費通知單、房屋稅繳款書、繳納房屋稅憑證、收發文簿冊等影本在卷可佐，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2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上揭系爭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並已如附表所示之函文通知被告給付，則原告請求自附表「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件一：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6條第4項：「委託營運標的物（即系爭游泳池）所衍生各項維護、保養、修繕、保管、保險及電話費等於點交日起概由廠商負擔。每月電話、水費、電費、游泳池安全及清潔維護等費用由廠商負擔，電費並自機關通知日起5日內，向機關繳納。游泳池每月電費計算公式為：【（a）+（b）+（c）】*實際用電度數，a=基本電費（平均每度分擔1.14元）；b=流動電費（依實際用電度數乘以台電高壓用電戶尖峰時段（7:30~22:30）每度電費計價，夏月（6~9月）每度3.29元，非夏月（夏月以外其他月份）每度3.17元；c=超約附加費（平均每度分擔 0.26元）（計算公式依台電公告調整）」 

附件二：　
溫水游泳池委外營運勞務採購案契約書投標須知補充說明第16條第2項約定：「壹拾陸、合約罰則：…乙方（按：即被告）違反契約之各項規定時，甲方得提出第一次警告，以及第一次限期改善，並請乙方於期限內改進之；若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甲方得提出第二次警告，以及第二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0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仍未於期限內改善10者，甲方得提第三次警告，以及第三次限期改善，並得每日罰款1,500元，且得按日連續處罰之，直至限期之日為止，若乙方仍未於期限內改善，甲方得中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解除或終止契約損失由廠商自行負責。」 
　
附表
編號 請求細項 請求金額 （新臺幣/元） 原告催告被告之函文出處 被告收受原告通知函文日期/回證出處 函文所載繳費限期 利息起算日（民國） 1 111.1電費 28,20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2 111.2電費 33,857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3 111.3電費 29,376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4 111.4電費 27,6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5 111.5電費 71,392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6 111.6電費 43,573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7 111.7電費 43,275 原證2-2 111.9.1/陳證7 文到10日內 111.9.12 8 111.8電費 16,575 原證2-3 111.9.16/陳證7 文到7日內 111.9.24 9 111.9電費 29,321 原證2-4 111.10.21/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0.27 10 111.10電費 53,670 原證2-5 111.11.4/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1.10 11 111.11電費 69,510 原證2-6 111.12.16/陳證7 文到5日內 111.12.22 12 111.12電費 53,30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3 112.1.6~112.1.31電費 84,782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4 112.2.1~112.2.17電費 47,966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5 112.1.6~112.2.17水費 4,1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6 112.1.6~112.2.17權利金 53,014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7 滯納金(31日) 13,95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8 111.12.8~111.12.12 111.12.15~111.12.19 罰款 12,500 原證7 112.3.21/原證7  文到10日內 112.4.1 19 房屋稅 22,921 原證9 112.6.5/陳證3 112.6.30前 112.7.1 合計  739,016     

　　　　　　　　　　　　　


